财政评审报送资料要求

（最高投标限价类）
1.文件类：

（1）发改委相关批文□；（2）发改委批复的项目建议书□、可行性研究报告等前期相关文件□；（3）政府会议纪要等建设标准方面的要求□；（4）市领导批示□；（5）局领导批示□；（6）其他相关文件□。
要求：复印件需加盖建设单位公章。
2.施工图纸（必要时提供电子版）□
要求：符合《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（2016年版）》（建质函﹝2016﹞247号）文件要求，签章齐全，图纸承诺手续齐全（详见晋建质规字﹝2023﹞4号），消防审查手续齐全(详见晋建质字﹝2020﹞44号)，必要时需提供图纸资料的电子版。
3.经建设单位确认的招标控制价（电子版）□
要求：建设单位、编制造价中介单位、造价师签章齐全，需按单位工程要求的全部内容一次报送（符合“建市施函﹝2014﹞163号”文件要求）。
3.1建设单位确认的招标控制价编制说明及构成明细汇总表□

要求：情况说明中应对拟建项目的内容、建设面积、主要材料及专业工程暂估价等情况作出详细说明。
3.2建设单位拟选用材料明细表□
要求：建设单位拟选用材料明细表列明主要材料名称、规格、型号、主要技术参数、产地、生产厂家、材料价格（是否包含运费、税金、利润等）。
4.工程量计算底稿□
要求：项目单位现场踏勘照片及记录（踏勘人员：***、***，施工现场情况与设计是否基本相符，有无重大偏差）；必要时提供电子版钢筋图形算量计算底稿。
5.工程地质勘察报告□
要求：应有地质勘察单位及项目单位盖章确认。
6.项目单位提供的其他资料□
项目单位办公室联系电话及电子信箱。
